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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省 各 有 关 单 位 ：

　 　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2 0 2 5 年 度 合 作 类 专 项 申 报 工 作 正 式 启 动 ， 具 体 包 括 ： 习 近 平 法 治 思

想 研 究 专 项 、 人 才 研 究 专 项 、 统 一 战 线 理 论 研 究 专 项 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理 论 和 人 大 工 作 研 究 专

项 、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、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等 6 个 专 项 。 现 将 有 关 事 项 通 知 如 下 ：

　　一、设立原则

　 　 （ 一 ） 合 作 类 专 项 是 我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的 一 种 项 目 类 型 ， 由 省 社 科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负 责

组 织 申 报 、 立 项 、 中 后 期 管 理 ， 相 关 合 作 单 位 负 责 资 助 并 协 助 项 目 管 理 。

　 　 （ 二 ） 合 作 类 专 项 旨 在 服 务 党 委 政 府 各 战 线 、 各 部 门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

主 义 思 想 ，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， 以 及 贯 彻 落 实 省 委 省 政 府 中 心 工 作 ，

聚 焦 各 战 线 、 各 部 门 业 务 领 域 亟 需 加 强 研 究 的 重 大 理 论 和 现 实 问 题 。

　 　 （ 三 ） 合 作 类 专 项 严 格 按 照 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《 广 东 省 省 级 财 政 社 会

科 学 研 究 项 目 资 金 的 管 理 监 督 办 法 》 相 关 规 定 和 程 序 进 行 评 审 和 管 理 。

　 　 （ 四 ） 合 作 类 专 项 由 单 位 组 织 申 报 ， 不 受 理 个 人 申 报 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

　 　 1 . 项 目 申 请 人 应 是 广 东 省 高 等 院 校 、 科 研 机 构 等 单 位 在 相 关 研 究 领 域 具 有 较 强 学 术 造 诣 和 丰 富

科 研 经 验 、 具 有 与 课 题 相 关 前 期 研 究 成 果 且 具 备 博 士 学 位 或 中 级 及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的 在 岗 人 员 ，

坚 持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、 价 值 取 向 和 研 究 导 向 。

　 　 2 . 项 目 申 请 人 须 根 据 规 定 的 选 题 方 向 按 要 求 设 计 题 目 申 报 ， 申 报 课 题 应 具 有 原 创 性 、 前 瞻 性 和

较 强 的 现 实 意 义 ， 不 能 与 已 立 项 的 国 家 级 、 省 部 级 项 目 相 同 或 相 似 。

　 　 3 . 一 个 项 目 只 能 确 定 一 位 负 责 人 。 项 目 负 责 人 应 具 有 独 立 开 展 研 究 和 组 织 开 展 研 究 的 能 力 ， 是

项 目 研 究 全 过 程 的 真 正 组 织 者 ， 并 承 担 该 项 目 的 实 质 性 研 究 工 作 ， 品 行 端 正 、 学 风 优 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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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4 . 项 目 负 责 人 只 能 申 报 合 作 类 专 项 、 “ 构 建 中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自 主 知 识 体 系 ” 研 究 专 项 、 高 校

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研 究 专 项 中 的 一 个 项 目 ， 且 不 能 作 为 课 题 组 成 员 参 与 其 他 项 目 的 申 报 。

　 　 5 . 申 请 人 可 自 主 确 定 课 题 组 ， 须 征 得 课 题 组 成 员 本 人 同 意 并 签 字 确 认 ， 否 则 视 为 违 规 申 报 。 课

题 组 成 员 最 多 只 能 参 与 合 作 类 专 项 、 “ 构 建 中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自 主 知 识 体 系 ” 研 究 专 项 、 高 校 思 想

政 治 理 论 课 研 究 专 项 中 的 两 个 项 目 。

　 　 6 . 在 研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（ 包 括 其 子 课 题 ） 的 负 责 人 、 在 研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（ 包 括 其 子 课 题 ）

的 负 责 人 ， 三 年 内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、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被 终 止 ， 或 五 年 内 被 撤 项 的 项 目 负 责 人 （ 截

止 至 2 0 2 5 年 5 月 2 9 日 ） ， 不 能 作 为 项 目 负 责 人 申 报 本 次 项 目 。

　 　 7 . 有 关 专 项 中 青 年 项 目 的 男 性 申 请 人 年 龄 不 超 过 3 5 周 岁 （ 1 9 9 0 年 5 月 2 9 日 后 出 生 ） ， 女 性 申

请 人 年 龄 不 超 过 4 0 周 岁 （ 1 9 8 5 年 5 月 2 9 日 后 出 生 ） 。 青 年 项 目 课 题 组 成 员 无 年 龄 要 求 。

　 　 8 . 各 专 项 的 具 体 申 报 要 求 见 相 关 附 件 。

　　三、申报方式

　 　 （ 一 ） 系 统 申 报 和 材 料 报 送 要 求

　 　 项 目 通 过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平 台 （ 网 址 ： w w w. g d p p s s p . c o m . c n ， 以 下 简 称

“ 管 理 平 台 ” ） 进 行 申 报 ， 申 请 人 登 录 管 理 平 台 下 载 并 填 写 《 申 请 书 》 《 活 页 》 ， 在 系 统 提 交 后 由

所 在 单 位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审 核 。

　 　 请 各 单 位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认 真 做 好 资 格 审 查 和 线 上 审 核 工 作 ， 并 统 一 向 省 社 科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报 送

以 下 纸 质 材 料 ：

　 　 1 . 《 申 请 书 》 《 活 页 》 一 式 七 份 ， 均 需 A 3 双 面 打 印 ， 中 缝 装 订 成 册 ， 请 将 其 中 6 份 《 申 请 书 》

和 7 份 《 活 页 》 夹 在 第 1 份 《 申 请 书 》 内 。 立 项 名 单 公 布 后 ， 获 批 立 项 的 项 目 需 要 上 传 签 字 盖 章 版

《 申 请 书 》 P D F 扫 描 件 至 系 统 ， 请 申 请 人 做 好 申 请 书 留 存 、 扫 描 工 作 ；

　 　 2 . 系 统 导 出 本 单 位 申 报 汇 总 表 并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；

　 　 3 . 项 目 申 报 材 料 须 按 照 申 报 汇 总 表 上 的 项 目 顺 序 排 序 ；

　 　 4 . 不 同 研 究 专 项 材 料 报 送 时 须 做 好 区 分 ， 以 免 混 淆 ；

　 　 5 . 人 才 研 究 专 项 申 请 人 须 按 要 求 提 交 纸 质 版 佐 证 材 料 ， 一 式 两 份 ， 并 夹 在 《 申 请 书 》 内 。

　 　 （ 二 ） 申 报 时 间

　 　 管 理 平 台 的 申 报 开 放 时 间 为 6 月 1 3 日 9 : 0 0 — 7 月 2 日 中 午 1 2 ： 0 0 ； 单 位 审 核 截 止 时 间 为 7 月 3 日

1 7 : 0 0 。 各 单 位 书 面 纸 质 材 料 报 送 截 止 时 间 为 7 月 4 日 ， 逾 期 一 律 不 予 受 理 。 可 通 过 中 国 邮 政 E M S 或

顺 丰 快 递 寄 送 申 报 材 料 （ 不 接 收 同 城 快 递 、 美 团 跑 腿 ） ， 以 材 料 寄 出 时 间 为 准 。 　

　 　 （ 三 ） 申 报 答 疑

　 　 请 申 请 人 及 所 在 单 位 认 真 学 习 管 理 平 台 登 录 页 面 通 知 公 告 栏 的 项 目 申 报 使 用 手 册 。 申 报 系 统 技

术 类 问 题 请 扫 描 平 台 登 录 页 面 下 方 的 易 普 客 服 二 维 码 或 拨 打 系 统 技 术 支 持 电 话 ： 4 0 0 - 8 0 0 - 1 6 3 6 。

如 有 其 他 问 题 ， 请 科 研 管 理 部 门 收 集 好 申 请 人 的 疑 问 ， 统 一 向 省 社 科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咨 询 。

　　四、项目评审与管理

　 　 本 次 申 报 的 所 有 专 项 均 由 省 社 科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组 织 评 审 ， 择 优 立 项 。 评 审 结 果 通 过 “ 广 东 社 科

规 划 ” 网 站 发 布 。 获 批 立 项 的 项 目 按 照 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》 和 各 专 项 申 报 须

知 进 行 中 期 管 理 和 鉴 定 结 项 。

　 　 附 件 1 ：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
　 　 附 件 2 ： 人 才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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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附 件 3 ： 统 一 战 线 理 论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
　 　 附 件 4 ：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理 论 和 人 大 工 作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
　 　 附 件 5 ： 志 愿 服 务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
　 　 附 件 6 ： 潮 州 文 化 研 究 专 项 申 报 须 知 . d o c x

　 　 系 统 技 术 支 持 电 话 ： 4 0 0 - 8 0 0 - 1 6 3 6

　 　 系 统 技 术 支 持 邮 箱 ： s u p p o r t @ e - p l u g g e r. c o m

　 　 申 报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： 马 老 师 ， 0 2 0 - 3 7 2 5 2 0 0 7  ； 冯 老 师 ， 0 2 0 - 8 3 8 2 5 0 7 8

　 　 申 报 材 料 邮 寄 地 址 ：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天 河 北 路 6 1 8 号 B 座 9 2 2 室

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专 项 小 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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